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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署曾就語文基金的管理工作進行審查。  
 
 
2.  石禮謙議員申報，他是誇啦啦藝術集匯的董事，亦是聖士

提反女子中學校董會成員；兩者均涉語文教育工作。  
 
 
3. 語文基金在 1994 年 3 月成立，由語文基金託管人教育局
常任秘書長法團持有，目的是資助有關措施，以提高本港市民

的中文 (包括普通話 )及英文能力。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
("語常會 ")於 1996 年成立，就語文基金的運用及一般語文教育
事宜向政府提出建議。教育局的語文教育及語常會事務組獲指

派為語常會秘書處。在 1994 年至 2017 年間，立法會先後 7 次
批准向語文基金注資共 80 億元。在 1994 年至 2016 年間，語文
基金託管人批准撥款 37 億 300 萬元，以資助 544 項措施。  
 
 
4.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：  
 

─  2007 年，託管人從語文基金批出 2 億 2,500 萬元，以
試驗形式推出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("普教中")支
援計劃，為期 6 年。在 2008-2009 至 2013-2014 學年
間，有 132 所小學及 28 所中學參與計劃，撥款當中
5,400 萬元用於提供非現金支援措施， 1 1 億 4,800 萬
元則用於資助學校協助教師在校內推行有關普教中

的計劃，以及讓教師參加相關的專業發展課程。教育

局於 2012 年動用 142 萬元委託一所高等教育院校進
行研究，探討參與計劃的學校推行普教中的過程，以

及推行普教中帶來的改變和影響。然而，只有 4 所參
與最後一期計劃的學校獲選為研究對象。對於學生的

表現，該項研究未能就普通話是否比廣東話更為有效

提供明確的結論；  
 

─  語文基金在 2006 年和 2010 年分別預留 8 億 8,000 萬
元和 3 億 2, 300 萬元撥款推行提升英語水平計劃及優
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。這兩項計劃由教育局的教育統

籌委員會及策劃分部管理，而非由語常會秘書處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部分措施包括由內地教學專家提供專業意見，協助學校推行有關普教中

的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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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教育統籌委員會及策劃分部於 2015 年完成有關
提升英語水平計劃及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的評

估，發現分別有 177 所 (41%)參與提升英語水平計劃
的學校和 175 所 (45%)參與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的
學校在達致所承諾目標方面的表現 (相較於達致學校
本身的目標而言 )未如理想。由於教育統籌委員會及策
劃分部並沒有就向語常會匯報的規定，與語常會秘書

處制訂任何安排，以致推行提升英語水平計劃和優化

提升英語水平計劃的資料，以及該等計劃的評估報

告，均沒有向語常會提交；  
 

─  語文基金於 2010 年 1 月批出 2 億 7,000 萬元，推行為
期 4 年的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劃。2 在這項津貼
計劃下，每所參與計劃的學校在兩年間獲發放不多於

50 萬元的津貼，而未用撥款須在項目完成後退還政
府。審計署曾審查 20 個項目，發現 15 個 (75%)項目
的未用撥款，平均在提交總結報告限期後 95 日始退
還政府。學校在其推行計劃中制訂的目標不少亦難以

量度；  
 
─  向語文教師專業發展獎勵津貼計劃 3 提出的申請，由

2003-2004學年的 3 164 宗持續減少至 2015-2016 學年
的 15 宗 (截至 2016 年 6 月 )。於 2004-2005 學年之前
加入教師行業的 語文教師共 有 15 246 名，當 中

4 252 名仍未具備語常會訂明的資歷； 4 
 
─  在 1994 年至 2016 年期間，語文基金批出 5 億 5,800 萬

元，資助 378 個語文教育相關社區項目，並設立工作
小組，負責策劃及監察這些項目。審計署曾審查 10 個
已完成項目，發現從未進行過語文基金的工作指南所

訂明的抽查或突擊巡視。獲撥款機構就這 10 個項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計劃在 2010- 2011至 2013- 2014學年間推行，協助小學生為中學英語學

習的需要作好準備。  
3 推出計劃的目的，是以資助形式鼓勵語文教師修讀認可進修課程，從而

提升他們對所任教語文科目的本科知識和教學能力。  
4 語常會認為，語文教師必須持有主修相關語文科目的教育學士學位，或

主修相關語文科目的學士 /碩士 /博士學位及主修該語文科目的學位教

師教育文憑或證書，以確保他們在語文能力、本科知識和教學能力三方

面裝備充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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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的 63 份項目報告中，有 45 份 (71%)遲交。在這
10 個項目中，有 4 個沒有遵循項目協議中訂明的採購
規定。在經審查的 10 個項目中，有 1 個獲批撥款超
過 100 萬元，有 3 個則為期超過 1 年。不過，語常會
秘書處沒有就這些項目進行獨立評估；  

 
─  在 2015-2016 學年之前，語文基金並無邀請機構提出

贊助項目申請。由 2012-2013 至 2014-2015 學年，只有
15 宗贊助項目的申請。自 2015-2016 學年起，語文基金
每年均公開邀請各機構提交建議書，以吸引更多社區

合作伙伴。申請數目在 2016-2017 及 2017-2018 學年
分別增至 7 宗和 12 宗；  

 
─ 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間，語文基金就 24 宗由下而

上的研究與發展項目 5 批出 4,800 萬元。關於其中一
個項目，並沒有文件證據顯示語常會秘書處曾跟進評

審委員會給予的保留意見及條件；  
 
─  語常會秘書處於 2015 年 6 月 5 日發出委任信，委任

語常會委員，任期由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
30 日。然而，有關利益衝突的申報表在任期開始後才
以電郵發送給各委員。結果，有 9 名委員在任期開始
後超過 30 日才交回表格。此外，在 2015 年 7 月 1 日
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期間，語常會轄下 8 個工作小
組中，有 6 個只舉行了一次會議；  

 
─  審計署的審查發現，於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語文基金

項目資料庫內 68 項 "正在進行 "的措施中，只有 55 項
(81%)仍在進行。至於其餘 13 項 (19%)措施，有 6 項
已完成/終止超過 1 年，其未用撥款餘額合共 6,110 萬
元；  

 
─  2013 年 12 月，教育局告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，

外匯基金存款的投資回報將用以資助學校和教師支

援措施、研究與發展項目，以及語文教育相關社區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自 2014年 3月起，除了由上而下的方式外，語常會亦採取由下而上的

方式公開接受申請。各類教育機構均獲邀提交建議書。有關語文學習/

發展及教學法的重點研究範疇 /主題由語常會選定，而項目的實際專

題、範圍及推行期則由申請機構建議。有關建議由評審委員會評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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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。在 2014 年 3 月 (即有關款項開始存放於外匯基金
之時 )至 2016 年 6 月期間，從外匯基金賺取的利息
收入為 5 億 1, 330 萬元。然而，審計署發現，2014 年
3 月至 20 16 年 6 月 期間 的獲批 撥款實 際總額 為
2 億 6 , 2 00 萬元，較 從外 匯基金 賺取的 利息收 入
5 億 1,330 萬元少 2 億 5,130 萬元 (49%)；及  

 
─  在 2007 年至 2016 年間進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中，中

國語文及英國語文兩科分別有逾 20%及逾 30%的中三
學生未達基本能力的水平。2016 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考
試方面，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兩科分別有約 15%及
20%的中六學生成績未達 "第 2 級 "或以上。  

 
 

5.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，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

作出書面回應：普教中支援計劃和語文教師專業發展獎勵津貼

計劃的成效；提升英語水平計劃、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、

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劃、語文教育相關社區項目及研究與

發展項目的管理；語常會的管治；語文基金的財務及投資管

理；以及改善學生中英文能力的措施。教育局局長的回覆載於

附錄 27。  
 
 
6.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

的進展。  
 
 


